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使用冲击试验机测定产品

      脆值的试验方法 Gs/T 15099  94

    Test methods for mechanical shock

fragility of products,using shock machine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冲击试验机测定产品机械冲击脆值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确定产品的机械冲击脆值。该脆值可用于产品的缓冲包装设计及产品的改进设i十。也

适用于将外包装容器内的包装单元或销售包装作为一个产品进行脆值测定

2 引用标准

    GB/T 4857.2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

3 术语

I飞 脆值

    产品不发生物理损伤或功能失效所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值。通常用临界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的比

值来表示

3.2 临界加速度(A)

    产品受到冲击时，即将发生损坏时的最大加速度。对于不同的冲击方向，同一产品通常有不同的临

界加速度

3.3 临界速度(v)

    产品受到冲击时 即将发生损坏时的速度变化，对于不同的冲击方向，同一产品通常有不同的临界

速度

3.4 损坏

    产品受到冲击时发生的破损、失效或失灵而不能满足产品的外观和性能要求

15 冲击试验机跌落高度

    在撞击冲击脉冲程序器之前冲击试验机台面自由落下所通过的距离。

4 试验原理

    按预定的状态将试验样品用夹具固定在试验台仁，用预定的冲击脉冲波形对试验样品进行试验强

度逐渐增强的冲击试验，直至产品损坏

5 试验设备

5门 冲击试验机

5.1门 冲击试验机应有 一个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试验台，在试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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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台应有导向装置 ,垂直下落时无偏转，并且在其他方向上没有位移。

5.1.2 试验机台架应具有足够的跌落高度，以产生6. 4.1和6. 4. 2所要求的冲击脉冲，并能保证控制

跌落高度误差在士6 mn、之间

5.1.3 试验机应具有使试验台产生6.4. 1和6. 4. 2所要求的脉冲

5.1.4 试验机应有制动装棍，以防止试验台的二次冲击

5.2 测试系统

5.2. 1 加速度测试系统

    加速度测试系统由加速度传感器、信号放人器和显示记录装置组成，要求能显示并记录加速度III,

间历程 并满足下列要求

    a. 按6. 4. 1进行试验时，测试系统的低截止频率不大于5 Hz，高截止频率不小于1。。。11z:

    b. 按6.4.2进行试验时，测试系统的低截止频率不大于3 Hz,高截止频率不小于330 H,

    c. 测试系统的误差应在实际值的土5%之内;

    d. 测试系统的横向灵敏度应低于5

5.2.2 速度测试系统

    应有测试速度变化的装置 可以用电子仪器对冲击脉冲波形下面的区域进行积分，也可以用光电装

置测1t冲击台面的冲击速度和回弹速度

6 试验程序

6.1 试验样品的准备

    应根据试验目的及有关标准或规定准备试验样品

6.2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按GB/'1' 4857. 2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预处理

6.3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卜进行，如达不到相同的条件，则应在尽量接近预处理的温湿

度条件下进行

6.4 试验步骤

    应用夹具将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固定在试验台卜，保证在试验过程中夹具及试验样品不脱离试验

台面。夹具应坚固，夹具与试验样品接触部分的形状及位置应与试验样品所代表的产品在实际运输中所

受到的支承相 一致。并避免作用在试验样品卜的冲击脉冲失真。加速度传感器应牢固地安装在样品的

基础部分或夹具上，或靠近夹具的试验台面土。

6.4. 1 临界速度冲击试验
6.4门.1调节试验设备，使冲击脉冲产生低于产品预期临界速度的速度变化。冲击速度变化的确定方

法见附录A(补充件)，其脉冲波形可以是半正弦波 也可以是其他波形，但脉冲持续时间应不大于

3 ms，其最大加速度应超过预计的临界加速度。如果试验样品为刚性较大的小型产品时，其脉冲持续时

间应适当减小。

6.4.1.2 进行一次冲击试验，检查或测试样品的功能，确定样品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是否是由于冲击

  造成的。

6.4.1.3 如果没有发生损坏，调整冲击试验机使其产生较大的速度变化，重复进行冲击试验 速度变化

  所增加的幅度.应根据产品的特点决定 对于 一般的产品，每次可增加。. 15 m/s,但对于比较贵重的产

  品，速度变化增加的幅度应适当减少
  6.4.1.4 重复6.4.1.2和6.4.1.3的试验步骤，逐渐增加速度变化直至产品发生损坏 取样品未损坏

  的最后一次试验值和发生损坏的试验值的平均值作为临界速度值 但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试验日的.将样

  品未损坏的最后一次试验值作为临界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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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临界加速度冲击试验

6.4.2. 1 调整试验设备使其产生梯形波冲击脉冲 曲线[月一及「降时间应小「1.3 n,、使工钟{，、片1生以

变化大于1. 57 v，最好为2v。以上。冲击加速度值应低于预计的产品损坏加速度值

6.4-2-2 进行一次冲击试验。检查或测试样品的功能，确定样品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是否是山卿1{{击

造成的

6.4,2.3 如果没有损坏，调整冲击试验机以获得更大的加速度值.并核实冲击速度变化是介钧介

6. 4.2. 1的要求。加速度增加的幅度，应根据产品本身的特点决定
6.4.2.4 电复6. 4. 2- 1-6. 4. 2. 3的试验步骤，逐渐增加冲击加速度值直至样品发生报坏 取样品末投

坏的最后一次试验值和发生损坏的试验值的平均值作为该试验样品的临界加速度值 也可以根据不同

的试验目的将样品未损坏的最后一次试验值作为临界加速度值

6.4.3 如果需要考虑重复冲击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其试验步骤与方法可参见附录He参考件)

了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J，

      k

乎民告;

      :

试验样品的数量;

试验样品的详细说明，包括类型、制造厂名、外形和试验前的状态;

样品固定在试验机r的方法及状态;

预处理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

试验场所的温度和丰盯寸湿度;

试验所用设备、仪器的说明;

引起样品损坏的冲击脉冲记录;

样.1A损坏时冲击试验机跌落高度;

试验时，速度变化和加速度所增加的幅度;

样品损坏程度的详细说明;

记录试验结果，包括冲击脉冲的波形、最大加速度值、脉冲持续时间和冲击速度，开提出分拓

氏

阮

亡

吐

已

L

乡

﹄

·L

说明所用试验方法系按本标准执行;

m. 试验日期、试验人员签字、试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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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冲击速度变化及损坏边界的确定方法

              (补充件)

Al 冲击速度变化的确定方法

    可用积分方法确定半正弦波及梯形波冲击脉冲的冲击速度变化

在脉冲波形上可以看出，加速度离开时间x轴经过 1段时问后又回到x轴.将这段曲线下面的区

域进行积分，其积分值即为冲击速度变化值‘见图A1,图A2)

创
瑙
尽

图川 半下获二三aa}

图A艺 柳形巾行脉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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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损坏边界

A2_ 1 产品对冲击的灵敏性取决于冲击脉冲的三个参量:冲击脉冲的波形、冲击速度变化和冲击脉冲

的最大加速度 对于一个给定的产品，这三个参数关系可在损坏边界中表示(见图A3)

A2. 2 如果冲击脉冲的峰值加速度和速度变化落在阴影区域内，产品就发生损坏。对于大多数产品来

说.在每个不同的冲击方向，其损坏边界是不同的

A2.3 图A3是按6.4.1和6.4.2进行试验而得出的损坏边界曲线图例

A2.11 按6.4.1对试验样品进行半正弦波冲击试验.1-7次冲击是在同时增加跌落高度和加速度值

时进行的。在第七次冲击时，产品发生了损坏。在第六次与第七次冲击值中间画出垂直的临界速度线

A2.3. 2 然后按6.4.2利用梯形冲击脉冲对另外一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冲击速度大于临界速度的

2倍。逐渐增加冲击加速度值。在第十四次冲击时试验样品发生了损坏。在第十二次与第十四次冲击值

中间画出水平的临界加速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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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损坏边界曲线

          附 录 B

贾复冲击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参考件)

Bl  6.4.1和6.4.2均要求对试验样品进行一系列逐步增加冲击强度的试验 对于大多数产品来说不

受这种重复试验的影响。然而由于累加的影响，某些产品则会过早损坏。

B2 对于这种类型的产品，如果预计在实际流通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次数少于试验的冲击次数，那么

对试验数据应进行修正。下面给出了两种考虑重复冲击对试验结果影响的试验方法

B2, 1 如果试验样品的数量不多时((3-5个)，可用下面的试验方法

    在第一个试验样品试验完后，其他样品逐个在第一个试验样品失效点附近开始冲击。除第 一个试验

样品外，将其他样品的试验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B2.2 如果试验样品的数量较多时((10个以上)，可用「面的试验方法

    第一个试验样品在预计的失效点处进行试验 如果在这个冲击值处发生了损坏，则第二个样品在逐

渐降低的冲击值处进行试验;如果没有损坏，则第二个试验样品在逐渐增加的冲击值处进行试验，每次



Gs/T 15099一94

试验的冲击输入由前一次的试验结果决定，最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机械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机械标准化研究所、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雪、李建华、羡永立、戴风卿、易曦光。


